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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 

109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9年 12月 16日(星期三)上午 10時 

貳、 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社會處董處長燊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忠翰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 

一、 學前療育人數情形彙整說明、語言治療時數及語言治療師聘請情形辦理說明。 

瑪利亞基金會:早療中心兼職的時薪還是 800元，1,100元是教育處。 

主席:在我們地區有兩個標準，基金會維持 800 元，教教育處 1,100 元是怎麼樣的

情形? 

教育處: 1,100元是配合教育部的補助經費，在今年修法後有將經費調高，原本也

是 800元，今年在 7月份的時候有調整，因為反映在長照的部分，鐘點費有一

定的落差，所以教育部這邊也調整經費有所提升。 

主席:請教兩個單位，調了以後，對於我們的聘用需求有沒有滿足，會不會因為這樣

調就比較有語言治療師願意來，能夠滿足我們的早療需求嗎? 

瑪利亞基金會:我們這邊會比較困難，現在語言治療師都滿缺的，大部分都是去開治

療所，做自費的治療，像今年就流失兩位治療師，主要是他們到治療

所上班了，全職的工作，預計會再補一位，維持中心有兩位兼職的治

療師，但是我們的語言治療師有跑花東跟宜蘭，確實有因為區域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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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調高到 1,000元至 1,100元，依照衛福部的標準去調整。 

主席:當初沒有調是因為? 

瑪利亞基金會:契約規定，最早是依衛福部的標準，契約時薪 800元。 

主席:配合契約的調整，在下一期希望能夠配合衛福部，契約下次也調到跟教育部同

步 1,100 元，透過這樣一個差額能夠留住比較適當的語言治療師來協助我們

中心。 

主席:那教育處那邊的人力資源怎麼樣。 

 

教育處:目前來講語言治療的部分是足夠的，調查我們現場的語言治療師，有些都是

自由接案或者在診所開業，所以兼任的部分是他們額外的時間，也算是額外的

收入，目前教育部的標準，離島是 1,100元，本島時薪是 1,000元，在山區或

偏鄉比較需要，交通距離比較遠的，或像阿里山是到 1,200元，教育部相關費

用的依據，會後可以提供給相關承辦人參考。我們有調查這些治療師的背景大

部分是自由業或自由接案，另外是上次也有分享到診所開業時薪是 2,000元，

依我們公立單位提供的時薪相對比較沒有誘因，那這是我們比較需要努力的地

方。 

 

主席裁示:1.請社會處研議早療中心下一期新契約金額，期望語言治療師兼職薪資

與教育處同步。 

 2.兩單位薪資待遇不同辦理情形請說明。 

二、 透過相關玩具及說明書讓家長自我篩檢兒童是否有發展遲緩，以幫助早療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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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與提升通報率。 

主席裁示:洽悉，解除列管。 

三、報告中金門縣 0-6歲兒童人數，可改為金門出生的兒童數。 

主席裁示:洽悉，解除列管。 

四、社區活動重複性偏高，造成民眾參與意願降低，同地區避免辦類似活動。 

主席裁示: 律定表格，自 110年起請各單位在工作報告未來工作重點列表呈現。 

 

柒、業務報告 

一、社會處工作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 

 主席: 在第 6頁，早療資源分配概況，以目前來講金寧最低，只有 1處，金沙是

2處，相較他們在上面表格地區分布早療通報部分，金寧是 17人，金沙是

9 人，以這樣的資源請教在金寧金沙部份是篩檢出來還是到宅服務去協助

的多?因為他們資源比較不足，以這樣一個比例，總共 80人，金寧資源最

少，而有 17人，排在第 2，這個部分基金會清楚嗎? 

瑪利亞基金會: 金寧還是有學前特教的巡迴輔導。是由列嶼的巡迴輔導老師做服

務，我們目前到宅的一位孩子，他就居住在金寧，大部分是我們

金寧地區的孩子同時有到中心來，因為他們還是有使用服務的意

願，學校的部分我們也有連結學前的特教服務。 

教育處:金城跟烈嶼都有服務，今年金寧會增加一班特教班。 

  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二、早療中心工作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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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:第九頁第一個表格敘述的部分 0-未滿三歲通報 49，但表格通報不是 49，請修正，

另外通報率下面的，6又三分之二，請都用阿拉伯數字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三、衛生局工作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 

決議：洽悉。 

四、金門醫院工作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 

主席:早療通報 80 人，可是醫院評估扣掉發展正常 90 人，至少還有 10 人，這個

數字的落差是? 

金門醫院:要扣掉複評的個案，複評原則上是被通報的個案，所以不會重複再通報，

有些是早療中心先通報給我們做評估，有些則是我們評估完再通報給早療中心。 

瑪利亞基金會:因為評估報告通常是 1-2年會到期，會有複評是已經在案的孩子作

複評，評估已經到達發展，有些是時間到了要再評估使用早療到目前的發

展狀態。 

主席:數字的落差，希望以後能在報告上呈現或者說明，避免讓委員們擔心有篩檢

出來卻沒有通報的落差，或者沒有檢測出來的部分，在後面能說明，這樣就會

比較清楚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五、教育處工作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  

決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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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臨時動議: 

提案一:有關提升新生兒童篩檢率，提請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案人:委員 1 

說明: 業務推動的部分，金城衛生所有提到家長平常是施打疫苗的時候做篩檢，

大部分會到私人診所，是不是有可能在衛生局這一端或者是施打疫苗比較

多的診所裡面，去提供篩檢的協助，對於我們目前金門地區在提升這個新

生兒兒童篩檢率會提高。 

委員 2:早期篩檢衛生所是打一般的疫苗，包含每個時程的疫苗，而不是光流感疫

苗，公費的疫苗施打都是在衛生所，只有流感少部分才會在診所，診所的

部份在離島地區不一定要護理師，醫師就可以執行相關的業務，所以執行

的困難是，並沒有護理師或是志工，衛生所目前都是醫師或護理師，訓練

一批志工協助這個部分，本來就是衛生所應該做的部分業務，會後再跟衛

生所確認，做協助跟處理。 

主席:有沒有可能在醫院出生時篩檢? 

委員 2:新生兒出生 24小時有做聽力篩檢，後端是牽涉到每個時期的發展，包含語

言發展、認知發展等，每個孩子都有發展的階段，每個階段都要符合，委

員都覺得篩檢率怎麼這麼低，前一次是建議呈現在金門出生的人數，這些

比較會居住在這裡，在這裡出生離開的機會就會比較少，所以剛剛衛生局

的報告說我們今年 1-10月篩檢 500多個，其實 0-3歲這樣一個世代，在金

門醫院出生的一年大約在 500個左右，我們就很放心說該要來篩檢的孩子

應該都會有進來，就是看該做的該檢查的我們有沒有做，篩檢讓孩子早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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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早點進到療育體系，保障孩子的發展，所以剛剛看到衛生局的報告，

應該是要來做的幾乎都在，不過我們會藉由各個不同的介入平台，能夠跟

更多的家長做一個聯繫。 

主席: 也有一些鄉親在台灣出生的，除了當地之外還要知道我們一年到底多少

在地新生兒，建議金門醫院在篩檢時加入在金門當地出生欄位，因為金門

醫院最清楚出生率有多少，篩檢率有多少?我們第一階段，在金門出生地都

可以篩檢得到，委員們在當地就可以比較了解數字，能不能在你們報告，

把金門當地出生的人結合篩檢，以知道我們新生的篩檢率。 

金門醫院:我們一年出生人口數大概 400-500人，但實際設籍人口數都有破 1,000

人。但他在做發展篩檢的時候，我們是看不到出生在金門或是在台灣、大

陸，當然我們是可以列出每年出生數是多少，因為出生數字每個月都會報

給衛生局，針對以上這些，一年新生兒是 500人，但是我們一年實際設籍

人口數大約 1,000人，但篩檢應該是要針對這 1,000人去做篩檢，而不是

只是針對這 500人，因為我們在金門的問題是籍在人不在。 

委員 2:為什麼會關心在金門出生，因為孩子才會在這裡，當然有少部分可能會去

月子中心，去台灣待產，畢竟是少數且都是高社經地位，對早療的意義會

比較有概念，之所以會關注在金門當地出生是這些新生兒會留在當地，這

些是屬於我們比較想關心的這群，像很多人是因為戶籍、福利或是領生育

補助的關係，戶籍在台灣的大部分都居住在當地為多，要請他們做聯合評

估不容易，各縣市衛生局或縣市政府社會處都會有相關的協助，不可能請

不居住在金門當地的新生兒都來金門注射預防針，連帶做早療篩檢，較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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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達成。 

主席:篩檢的表格能不能加欄位:孩子的出生地，或者勾選金門或其他台灣地區? 

早療中心:目前使用的表格是台北市的發展檢核表，由衛生局向台北市政府取得版

權，所以目前主要使用的是衛生局的版本，但是他的表格內容較為擁擠，

空間有限，可能要再研議。 

主席:那能不能在欄位上標記孩子的出生地? 

委員 2:我們回去再研議，因為表格內容真的很多，看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稍微勾

稽，確認有早療需求的孩童都能夠在 0-3歲進入到篩檢系統裡。 

主席:議會有提到希望增加金門的人口數，所以要獎勵生育，我們在擬定辦法時也

要知道針對那些真正是在地的，不是為了領生育補助再遷過來，所以資格

上如何律定，在未來都會是很重要的，牽涉到補助、安置等等事項，所以

請研議在哪裡可以了解資訊?在篩檢上可以真正關懷在地弱勢。 

主席裁示:研議是否能在篩檢端統計增加金門出生人口數，以利早療資源的使用統

計。 

提案二:建議建立本縣 3歲(含)以上兒童全面普篩，提請討論。    

提案人:委員 3 

說明:提議金門地區全部普篩可行性，建議以 3歲為基準，已入學端由幼兒園進

行初篩；未入學者請相關單位追蹤，整合相關網絡系統，主動發現。 

提供兩份資料，一個是內政部人口統計，0歲的統計到 11月金門地區是 930人，

每年大概在籍的都 1,000人左右，男女分配平均，這個是戶政事務所在內政部的

資料，所以很多可能是籍在人不在，那這次要報告有個建議，衛福部 108年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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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通報概況，金門地區 108年總共有 79個通報，那未通

報 6歲以上，就是漏網之魚，有五個，佔我們當年度的通報百分之 6，那新北市

的資料去調，也是百分之 6。另外通報資料，高峰就是在 0-1歲，是個小高峰，

可能原因為打預防針；第二個高點是在 3歲，原因為入學，以金門來算就是入

學，因為目前金門地區，有做這個早療初篩是門診預防針會做，入學幼兒園一定

會做，進入家扶系統也會做，這三個系統之外，可能有些沒辦法做，希望我們金

門地區能普篩，是不是整合一下，因為以後就是數據的時代，就是全部普篩，那

我們這個定置網要放在哪，建議是放在 3歲入學，因為我們這個在金門地區可以

做到普篩，我們唯一獨特的因為我們幼兒園就學率非常高，已經高到百分之 90

以上，只要是進入學校系統的在這邊篩檢，那沒有進入學校系統的，是不是找出

來，扣掉一些籍在人不在的，相信要做普篩是非常容易的，那些沒有讀幼兒園的

反而是一些高風險的，可能就是身心發展遲緩的兒童，他也沒有出來，也沒被我

們發現，我們這些做的都是被動發現，那我們要去做主動發現，我們可不可以把

這 6%，其他縣市做不到的，我們金門可以做到，真的打造一個兒童的幸福城市，

那這個地方覺得可以做，就是在幼兒園，扣掉幼兒園初篩，為什麼不建議一歲二

歲，因為早療篩檢是依照階段性年齡的在評估的，譬如說你 1歲 0歲，(除了)聽

力(其他)沒辦法做出來，三歲已經有較完整的表達能力，這個時候發現的就比較

確實，希望不要超過 6歲，定置網放在 3歲 4歲，我是覺得最符合經濟價值的，

我們做普篩，把這 6%漏掉的抓出來，因為你一個家庭有一個發展遲緩，最少要派

一個人顧他，那你整個家庭就拖垮了，做這預防措施，我們不只是被動發現，我

們也主動發現，把這系統都整合起來，我相信是更好的，謝謝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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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: 連結民政的戶政系統、社會處、教育處、衛生局、早療中心研議普

篩。 

玖、主持人結論：（略） 

拾、散會:上午 11時 


